
前些年，原告S公司推出了经典天鹅系列的项链、胸针、耳钉等
首饰产品，并一直销售至今。而被告乙公司在开设的天猫店铺销售
了数款项链、胸针、耳钉等饰品，均使用与S公司上述造型饰品近似
的形状：饰品具有单天鹅、双天鹅两种使用方式，饰品正面除喙部外
均镶嵌仿水晶，颜色分别有黑色和银色，反面整体采用金属材质。

S公司认为，乙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饰品与其有一定影响的经
典天鹅造型饰品装潢近似，故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停止侵权并赔
偿经济损失、合理开支共计50万元。被告乙公司答辩称，涉案饰品
系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且与S公司饰品在价格、形状方面差异较大，
因此并不构成侵权。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S公司请求保护的装潢为
经典天鹅造型，属于饰品本身但有装饰作用的外观构造。该天鹅造
型在天鹅喙部、颈部、身体和翅膀的设计上体现了独特的视角，有别
于一般的常见设计，且已经具有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系具有一
定影响的装潢。通过比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形状构造特征与经典天
鹅造型近似，容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为两者存在特定联
系。乙公司与S公司属于同行业竞争者，应当知晓S公司经典天鹅
造型饰品的存在及其知名度，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使用涉案天鹅造
型作为商品装潢具有正当理由，也未证明被诉侵权商品具有合法来
源。故乙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在乙公司已停止侵权的情
况下，法院判决乙公司赔偿S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9.8万
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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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首饰造型，
会构成侵权吗？

区法院让知识产权保护深入人心区法院让知识产权保护深入人心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联合18家单位
完善知产保护格局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推动构建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
一体的知识产权案件联动治理格局。完善批量案件委派调解、诉调对接机
制，对诉讼主体一致、侵权事实趋同的类型化案件，引导当事人合并立案。
注重发挥专业调解效能，与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北京赛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建
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常态化委派专业机构调解，发挥专业优势助力知
识产权纠纷源头化解。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加强行政司法保护联
动，与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市监局、区司法局等五部门联合签订《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强化知识产权案件执法司法衔接配合。整合知
识产权司法、执法、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平台等资源，组织市委宣传部、首
都版权协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信出版社等 18家单位联合召开版权
领域诉源治理工作座谈会，探索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共同签订《共
建、共治、共享助推知识产权领域纠纷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六方倡议书》，扩
大知识产权保护“朋友圈”。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构建联动工
作格局，切实找准司法服务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
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
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
识；（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
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三）擅自使用
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四）其他足以引人
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近年来，饰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市面上出现一些抄袭模仿的山寨
现象，极大损害了知名饰品品牌的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也为行业创新带
来巨大阻碍，亟待遏制。实践中，饰品造型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饰品造型具备一定的知名度；第二，饰品造型能够
发挥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第三，被诉饰品与在先饰品造型近似
并引起消费者混淆误认。

关于有一定影响的知名度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饰品持续销售的时
间、范围，广告投入的力度及所获得的荣誉等因素综合判断。关于饰品
造型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认定，需要考虑饰品造型独特的设计，区别
于公开市场上常见的饰品造型，且该饰品造型经过长期、持续的使用从
而与其经营者形成稳定关系。关于近似及混淆的认定，则需要考虑被诉
侵权饰品造型与在先饰品造型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且客观上使消费者
产生混淆。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本案所涉的天鹅造型饰品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广受消费者欢迎，系权利人经过数十年持续投入而取得的成
果。本案的判决一方面维护了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引导社会公众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
争的价值导向。 （区法院）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优化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机制，把审判优势转化
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能优势，以高质量司法为丰
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创新动能。制定《关于为丰台区“两
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
为“两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实施
细则（试行）》，出台17项务实举措，加大产业创新保护力
度，清晰区分新兴经营模式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善新兴
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配套机制，助力培育辖区知名
品牌，通过严格证据使用规则、平等对待电子证据等举措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完善细化提升知识产权审判水
平和凝聚知识产权保护合力的系统措施，为企业发展创
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旗帜鲜明保护红色资源，加大对
红色经典传承、英烈合法权益、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建强涉“宛平”等老字号
使用、涉南中轴地区文化产业创新等重点领域立体式保

护机制，服务全区加快推进文化品牌创新发展，依托司法
大数据和审判工作实践趋势深入分析涉“宛平城”知识产
权纠纷变化态势，形成《关于宛平城知识产权保护的建
议》向区委报送，助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通
过深化能动履职，促进高质量发展，切实释放司法服务保
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效能。

下一步，区法院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不断更新知识
产权审判理念，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辖区企业积极开展“送法
上门”服务，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提升企业知
识产权战略布局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积极开展
跨部门跨区域交流，主动服务保障丰台区“倍增追赶、合
作发展”目标要求，主动加强与辖区内行政职能部门的
协同配合，努力构建丰台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审结案件近4500件
优化区域创新生态

服务塑造区域创新发展新优势，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以鼓励创
新发展、促进公平竞争为导向。近五年共审结各类知产案件近4500件，妥善
审结不当利用API接口自建网上商城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新类型案件和涉
南北“稻香村”“农夫山泉”“鲍师傅”等知名品牌案件。抓实“公正与效率”主
题，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团队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培养，全面提升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专业化司法能力，贯彻落实类案
检索前置并创设“书审前置”审理模式，充分做好知识产权案件审前准备，并
通过定期法官会议、联席法官会议强化对疑难复杂知产案件的交流研讨，统
一裁判标准。针对专业性较强的技术类案件，与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
机构开展专家技术咨询合作，确保案件审理客观、公正。加大知产侵权惩治
力度，妥善审理全国首例侵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形象作品著作权
刑事案件，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及“中国
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通过高质量高标准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不断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把握司法服务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出台17项务实举措
助力保障丰台创新发展

近年来，丰台区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认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品牌竞争
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激活区域新动力、增添经济新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妥善审
理知识产权案件，培养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北京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业务标兵”等优秀审判力量，民事审判四庭（知识产权审判庭）
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切实为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和丰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01年，为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的法律
环境，世界知识产权日设立。今天是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丰台区法院亮出了知识产权保护成绩单，并结合经典案例以案释法，详解“知识产权保护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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